
114年度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准考證 
 

考區學校： 
 

114年度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
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准考證 
考試日期：114 年 10 月 19 日（星期日） 

節次 預備 第一節 預備 第二節 預備 第三節 

 

 
 

相片黏貼 

 
姓名 

(中文) 

«姓名» 
 

 
時間 

 
 

08:20 

08:30 

| 

09:50 

 
 

10:20 

10:30 

| 

11:40 

 
 

13:10 

13:20 

| 

14:30 

(英文) 

«英文名» 
身分證統編 
(護照、居留證、出

入境證號碼) 
«ID»  

科目 國文 英文 生活領域 
出生日期 «出生日期» 

考生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考試地點：以報名考區承辦學校公告為準。 

二、測驗試場及座次表於測驗前一日下午公布於各考區

學校。 

三、本准考證下方「應考注意事項」請考生詳閱。 

四、請攜帶本准考證、國民身分證及黑色２Ｂ鉛筆入場

應試。 

免試科目

審查結果 

□ 國文 

□ 英文 

□ 生活領域 
 

准考證號碼 «准考證號碼» 

 
1 1 4 年 自 學 進 修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畢 業 程 度 學 力 鑑 定 考 試 應 考 注 意 事 項 
一、入場出場方面：  

    1.應準時入場。  

    2.考試開始 15 分鐘後不得入場。  

    3.考試開始 30 分鐘內不得出場。  

    4.終場鈴響後應立即停止作答，並將試卷及答案卡放置桌上，以便監試人員前往收取。 

二、攜帶文具方面：  

    1.文具應攜帶齊備，不得在試場內向他人借用。  

    2.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(護照、我國政府核發之有效居留證明文件)應帶入試場。  

    3.不得攜帶任何書刊、紙張及電子通訊器材進入試場。  

    4.不得將題本及答案卡攜出試場。

三、場內應辦事項：  

    1.進入試場後先將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(護照、我國政府核發之有效居留證明文件)放置桌面左上角。  

    2.應考人必須按准考證號碼入座，並應立即檢查答案卡、座位及准考證三者之號碼是否相符，如有不符，應即刻舉

手，請監試人員查明處理。 

四、場內禁止事項： 

1. 試卷及答案卡不得裁割或汙損，不得簽名、蓋章或書寫任何記號。 

2. 不得互相交談，或朗讀試題及答案。 

3. 不得左顧右盼，窺視他人答案或讓他人窺視答案，或有其他舞弊行為。 

4. 不得擅離或私自調換座位。 

5. 不得吸菸或其他妨礙公共秩序衛生舉動。

五、其他： 

1. 違反上列注意事項者，監試人員應視情節輕重，停止其考試或依試場規則之規定另做處理。 

2. 如遇警報，應依照監試人員指示疏散避難。 
3. 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，迫切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用藥物，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，在監試委員協

助下飲用或服用。 
 


